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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原产地证办理流程-企业电子申报-系统电子校验-签证人员电子审核-现场签证-企业领原产地证

企业如果没进出口权也可以委托广州远波贸易有限公司帮您代办原产地证,申请人也可以在货物出运前自
己向签证机关申请办理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证采取电子申报方式，通过企业端申报软件，将产地证申请数据传输到签证机关，

企业待收到正确回执后，自行打印审核通过的原产地证书及《原产地证明书申请书》，

申请单位的产地证申报员携带相关资料到海关签发原产地证书，所附单据要求如下：

（1）《原产地证明书申请书》；

（2）妥善填制的原产地证明书；

（3）出口商业发票；

（4）异地敏感产品的，须提交《异地货物原产地调查结果单》或生产厂家电子核查信息；

（5）海关需要的其他必要单据。

申请人应对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用于确定货物原产地的资料和信息，除按有关规定可以提供或者经
提供该资料和信息的申请人允许，签证机关应当对该资料和信息予以保密。

二、特殊申请要求



（一）补（后）发申请要求

由于合理原因并符合相关的签证要求，申请单位未能在货物出运前或出运后倒签期内及时申办证书，特
殊情况下，可申请办理补（后）发原产地证书。申请补发原产地的，除提交正常申请所需的资料外，还
应递交以下资料：

（1）补发原产地证申请书；

（2）申请补发证书原因的书面说明；

（3）货物出口报关单、提单等资料；

（4）签证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对于补（后）发证书，签证机关在原产地证明书上标注ISSUEDRETROSPECTIVELY或ISSUEDRETROAC
TIVELY。补发证书的申请日期和签证日期与实际申请、签发日期一致。

对于已出运货物，签证机关若无法核实其原产地，不予签发原产地证书。

(二)重发申请要求

已签发的证书正本被盗、遗失或者损毁，申请人可在证书有效期内提交《原产地证明书更改/重发申请书
》，申请办理重发证书。申请重发原产地的，需携带以下资料到签证机关办理手续：

（1）在《国门时报》等中央经济类媒体上作的遗失声明的回执；

（2）企业端打印出的原产地证书,并由申报员在证书上签字盖章、加盖印章；

（3）企业端打印出的《原产地证明书更改/重发申请书》并加盖公章；

（4）出口发票；

（5）申请单位和丢证方书面说明；

（6）提交原证书的复印件或副本。

重发证书的申请日期和签证日期为申请重发证的日期。

(三)更改申请要求

申请人要求更改已签发的证书内容时，应在证书有效期内提交《原产地证明书更改/重发申请书》，申请
办理更改证书，并退回原证书正本。签证机关经核实后，方可签发新证书。若原证书遗失或毁损的，则
申请“更改重发证”，并按上述重发证要求加注相关证明用语。

证书的申请日期和签证日期与实际申请、签发日期一致。

(四)参展货物申请要求

参加国外展览的货物，申请人可凭参展批件申请签发原产地证书。申请时，应提交出国展览批件、展品
清单、原产地证书申请书和待签的原产地证书。证书上应注明展览会的名称和地址。



第二节原产地证书签证要求

一、签原产地证一般要求

签证机关接受原产地证书申请后，根据申请证书的类别和内容，按照相应的原产地规则和有关签证规定
，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主要审核以下内容：

1．申请单位、申请签证产品是否已在海关进行备案；

2．申请书的填制是否完整、正确；

3．证书各栏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并符合填制要求；

4．产品是否符合相应的原产地标准，

证书审核合格后，签证机关对申请人签发原产地证书。签证机关将一副本存档，其余正本及副本交申请
人。

签证机关在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后，在0.5个工作日内完成签证。需要进行原产地调查的产品不受0.5个工作
日限制。

5．原产地标记的审核：海关对出口货物原产地标记真实性实施查验，以保护原产地标记知识产权，防止
滥用商品名称、假冒产品真实原产地，确保原产地的真实性。出口货物的原产地标记与真实原产地不一
致的，应责令改正。

二、各类原产地证书的具体审核要求

1.普惠制原产地证书

出口到给惠国，列入给惠产品清单，符合该给惠国的原产地规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遍优惠制原
产地证书签证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2.一般原产地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管理办法》
。

3.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证书

列入关税减让产品清单，符合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的原产地规则及海关总署签发的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证书
规定。

4.专用原产地证书

符合针对某一特殊行业的特定产品制定的原产地规则及有关规定。

三、电子原产地证签证申请和签证要求

电子原产地证签证是签证机关对申请单位通过电子网络以电子方式申报的原产地证书进行电子审签的行
为。为方便申办原产地证书，申请人可采用电子申报方式申办原产地证书。



（一）申请电子原产地证签证的要求

1．申请人应使用签证机关指定的电子原产地证签证用户端软件。为保证电子原产地证签证系统安全高效
运行，申请人应按照软件升级要求更新用户端系统。

产地证申报模式:

模式一：企业使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信城贸通系统或其他客户端自行电子申报

模式二：企业通过代录入企业进行电子申报

2．申请人应保证传输的电子数据真实、准确。承担因提供不真实数据而导致原产地证书差错的一切责任
和后果。

（二）电子原产地证签证的审核与签发

申请人通过专用申报软件进行原产地证书的发送，并保证其申报的数据真实、准确。签证人员通过原产
地业务电子管理系统对企业端发送的证书进行审核签证。

1．管理系统根据自动审单规则对数据进行系统自动校验。系统自动校验的内容包括是否为申请单位及其
产品、证书类别是否已备案、证书号是否符合编码规则、证书号、发票号是否重号、申请和签证日期是
否早于发票日期等，如出现错误，系统将证书退回，并发送错误回执至企业端以便申报人员做出相关修
改。

2．经系统自动校验后，签证人员依据不同证书的签证要求通过电子管理系统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品
名、金额、数量等各项证书内容是否真实、准确，重点是审核产品的原产地标准，申请书、发票等相关
内容是否齐全、正确。若发现错误，则向申请人发送修改退单回执，并将错误项明细反馈给申请人，申
请人修改后可重新发送；若证书正确无误，则向申请人发送正确回执；若产品不符合原产地标准或签证
要求，则发送退单回执，不予签证。对更改、重发或其它需特殊处理的证书，签证人员初审后，发送缓
审回执，待收到相关文件后再进行审核。

3．申请人收到正确回执后，按规定打印证书，并持打印完毕的证书及其他相关的资料到签证机关签发证
书。更改、重发及更改重发证书根据要求还须提交原证正本、情况说明、遗失声明等相关文件。在领取
原产地证书时，申请人应在证书相应位置上签名并加盖企业中英文印章。签名、印章必须与备案信息一
致。签证人员确认后在证书上签字并加盖签证印章。

四、“未再加工证明”的申请与签发要求

（一）申请“未再加工证明”的条件

1．“未再加工证明”的加签，于某些国家、地区或区域性组织。这些国家、地区或区域性组织已经与我
国政府达成双边协议，接受由香港中检公司或澳门中检公司签发的“未再加工证明”。

2．申请加签“未再加工证明”的货物，必须已经取得中国海关签发的原产地证书。

3．已经取得中国境内签发的直运提单或联运提单的货物，不需要申请“未再加工证明”。

（二）“未再加工证明”的内容

1．“未再加工证明”的中文为：“兹证明该证书所列商品在香港（澳门）停留/转运期间未进行任何加



工”。英文为“THISISTOCERTIFYTHATTHEGOODSSTATEDINTHISCERTIFICATEHADNOTBEENSUBJ
ECTEDTOANYPROCESSINGDURINGTHEIRSTAY/TRANSHIPMENTINHONGKONG(MACAO)”。

香港中检公司签证地址及联系方式：

香港干诺道中168－200号信德中心东翼29楼九龙科学馆道9号新东海商业中心401－406

2．该声明加注在已签发的原产地证书的签证机关使用栏，加盖香港中检公司或澳门中检公司印章，签署
人手签并注明加签日期

3．特殊情况下，香港中检公司或澳门中检公司也可以签发单独的“未再加工证明”。

（三）“未再加工证明”的申请

1．货物的关系人（如制造商、承运商、中介商等，以下简称“申请人”）均可申请“未再加工证明”。

2．申请时，需提交已签发的原产地证书正本和复印件各1份、中国的出口发票、报关单和申请人开具的
转口发票（皆为复印件）及书面申请，据实申请。申请人应于货物交仓前提交申请。

3．申请人应保证我国出口货物在香港或澳门停留或转运期间，不对该货物进行任何加工，方可获得签发
“未再加工证明”。

（四）“未再加工证明”的签发

1．签发“未再加工证明”时，香港中检公司或澳门中检公司应逐一审核申请人提交的各种证单是否与海
关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内容一致。经审核无误的，予以签发“未再加工证明”。

2．香港中检公司或澳门中检公司视情况在货物离境前对货物按规定比例进行查验。

3．发现对申请“未再加工证明”的货物进行任何形式再加工的，不予签发“未再加工证明”。

4．再加工包括：拆箱、分类（分级）、重新搭配、检验、换包装、再包装及替换产品等。

5．对转口时未申请“未再加工证明”的货物，离境后一般不再受理签发“未再加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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